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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临沧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开始缴费了！

近日，临沧市医疗保障局、临沧市财政局、国家税务

总局临沧市税务局三部门联合发文，全面启动 2023 年度

临沧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

一、参保范围

除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员以外的其他所有城乡

居民按照规定参加临沧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非临沧

市户籍居民可持居住证参保缴费。

二、筹资标准

2023 年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 350

元。

三、缴费期限和待遇享受期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5 日为集中参保缴

费期。因特殊原因，可延长到 2023 年 2 月 25 日。在规定

的参保缴费期内完成参保缴费的城乡居民，待遇享受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四、参保资助政策

1.特困人员由医疗救助资金全额资助参保，资助 350

元，个人无需缴费。

2.过渡期内纳入乡村振兴部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的

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由医疗救

助资金定额资助 180 元，个人缴费 170 元；过渡期内未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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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乡村振兴部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的脱贫户定额资

助 135 元，个人缴费 215 元。

3.低保对象、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农村三级残疾中的

智力(精神)残疾人、低收入家庭 60 周岁以上的贫困老年

人和未成年人由医疗救助资金定额资助 120 元，个人缴费

230 元。

4.居住在边境一线行政村的农村重点优抚对象医疗

救助资金定额资助 120 元，个人缴费 230 元。

5.居住在边境一线行政村的农村居民（简称边民）定

额资助 70 元，个人缴费 280 元。

具有多重身份的医疗救助资助参保对象，按照就高原

则给予资助参保。资助参保对象动态调整的，以缴费时的

身份为准，动态调整当年不退不补，在下一个缴费年度进

行调整。比如：某参保人员既是特困人员又是脱贫不稳定

户的，按照就高原则全额资助 350 元，个人不用缴费。

五、参保缴费后可享受的医保待遇政策

1.享受普通门诊基本医疗保障待遇。门诊无起付线，

统筹基金支付限额 400 元。

2.享受门诊慢性特殊疾病医疗待遇。参保缴费城乡居

民罹患 25 种慢性病和 17 种特殊病之一、并办理门慢门特

备案的，享受门慢门特待遇保障。25 种慢性病，政策范围

内费用门诊报销 60%，无起付线；17 种特殊病，起付标准

1200 元，政策范围内费用门诊报销 70%，其中重性精神病

和慢性肾功能衰竭门诊报销比例提高到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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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享受门诊“两病”（高血压、糖尿病）医疗待遇。

门诊用药保障，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 50%。

4.享受协议期内国家谈判药品门诊保障。起付线 1200

元，报销比例 70%。

5.享受住院就医基本医疗保障待遇。

医院

一级医院

（含卫生

院）

二级

医院

三级

医院
备注

起付线 300 600 1200

在一个医疗保险年度内

多次住院的，起付线单独

计算。

报销比例 90% 75% 60% 未规范转诊报销比例下

调 10%。重大疾病住院 90% 75% 70%

年度基金支付

封顶线
15 万

患重大疾病住院的取消

起付线、不设最高支付限

额。

6.享受大病保险医疗待遇。自然年度内，城乡居民大

病保险起付标准累计为 6000 元，年度最高限额 40 万元。

大病赔付：经基本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费用（扣除基本

医疗保险起付线、自费部分）中大病保险起付标准至 2 万

元（含），支付比例 60%；2 万元至 4 万元（含），支付

比例 70%；4 万元至 6 万元（含），支付比例 80%；6 万元

以上，支付比例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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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农村低收入人口和稳定脱贫

户，2023 年大病保险起付标准降低 50%，支付比例提高 5

个百分点，并取消最高支付限额。

7.符合有关部门认定的救助对象享受医疗救助待遇。

一类，特困人员；二类，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农村低保、

城镇低保）、返贫致贫人口；三类，低保边缘家庭成员、

纳入监测范围的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深度困难职工；四

类，因病致贫重病患者、相对困难职工。

一类人员按 100%支付比例救助，二类人员按 70%支付

比例救助，三类人员按 60%支付比例救助，四类人员按 50%

支付比例救助。对一类、二类人员取消医疗救助起付标准，

2023 年三类人员起付标准为 2300 元，四类人员起付标准

为 5800 元。

六、参保缴费方式

原则上采取线上缴费方式，特殊情况下可以请村代办

员代为操作缴费。线上缴费方式：可以使用微信公众号云

南省电子税务局或使用银行（云南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

APP 进行自助缴费。

七、重点人群参保缴费政策

1.大中专学生（含全日制研究生）。大中专学生原则上

在学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若大中专学生为资助参保救助对象

等特殊人员的，可以选择在身份认定地参保。自 2021 年起，

大中专学生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缴费期从学年调整为自然

年度，作出调整的统筹区学生入学当年学籍地如发生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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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采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报销费用，报销比例不受转外就

医调减比例规定限制。大中专学生入学后应在学籍地积极

参加下一年度居民医保，在校期间参保的学生毕业后待遇

享受到年底。

2.退役军人。军人退出现役后、由部队保障的随军未

就业军人配偶实现就业后，按规定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并办

理关系转移接续的，不受待遇享受等待期限制。已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的随军未就业军人配偶，在军人退出现役后，

按所在统筹地区规定办理参保和关系转移接续。

3.已经参加居民医保的短期季节性务工人员。在居民

医保待遇享受期内参加职工医保，医保部门应保证参保人

享受新参加的医保待遇，暂停原居民医保待遇；参保人短

期务工结束后，医保部门及时恢复原居民医保待遇，确保

待遇有效衔接。

4.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者等灵活就业参保人可

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也可以凭居住证或户口簿在就

业地或居住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5.新生儿。新生儿出生当年随父母在户籍地或参保居

住地办理居民医保参保登记，由监护人凭新生儿本人真实

姓名和身份证号办理，父母双方均已在云南省参加居民医

保或职工医保，新生儿出生 90 天内办理参保登记，当年

免缴保费；新生儿出生 90 天以内未办理参保登记，或新

生儿父母有一方未在云南省参加居民医保或职工医保的，

新生儿出生当年需按当年个人缴费标准缴纳保费，参保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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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后，新生儿自出生之日起至当年 12 月 31 日享受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八、温馨提示

（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采取预缴费的方式，当

年缴费次年享受。2022 年预缴 2023 年度居民医保费的截

止日期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逾期未缴费的将影响个人

享受居民医保待遇。

（二）线上自助缴费过程中，如果缴费人身份信息输

入无误，手机显示“无登记的参保信息”或缴费参保地与

实际情况不符的（例如：凤庆县参保人员缴费地显示为昌

宁县）或缴费金额与特殊身份对应金额不符的，则需要到

所在县（区）、乡镇办理参保登记后再进行医保缴费。

（三）已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已在异地参加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含大学生参保）的，不再重复参加临沧市

城乡居民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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